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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（2023）黔 01破 6、16、17、18、19、

                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39、40号 

 

申请人：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申请人：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申请人：贵阳中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申请人：贵州融汇物资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申请人：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申请人：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申请人：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金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管理

人。

申请人：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申请人：贵阳南明中天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申请人：贵州中天城市节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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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：珠海爱奇湾区发展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申请人：深圳市中天南方置业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申请人：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上列十三家公司管理人负责人：黄永辉，中天金融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清算组组长。

被申请人：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

市观山湖区中天路 3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罗玉平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被申请人：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

山湖区长岭北路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C区 C2 201大厦（观光

综合楼）7层 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小军，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贵阳中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

市观山湖区长岭北路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C区 C2 201大厦（观

光综合楼）9层 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李青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贵州融汇物资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

山湖区长岭北路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C 区 C2 201 大厦（观光

综合楼）20层 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周金环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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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：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

山湖区长岭北路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C 区（C2001 大厦）15

层 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小军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

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渔安安井温泉旅游城未来方舟 A组团（接待

中心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小军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被申请人：中天城投集团贵阳国际金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，

住所地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长岭街道长岭北路贵阳国际会议

展览中心 C区 C2 201大厦（观光综合楼）23层 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小军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贵州省

贵阳市云岩区渔安安井片区温泉旅游城“未来方舟”项目 G6 组

团负 4层 7号楼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浩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贵阳南明中天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地

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中华南路街道都司路中天广场 1组团 4层 1

号(中南办事处)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浩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贵州中天城市节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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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路 3 号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C 区

（C2001大厦 25层 1号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罗实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
被申请人：珠海爱奇湾区发展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珠海

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-44820（集中办公区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权兴邑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被申请人：深圳市中天南方置业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广东省深

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社区科苑路 8号讯美科技广场 3号楼

10118。

法定代表人：金鑫，该公司执行董事。

被申请人：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，住所地贵州省遵义

市红花岗区万里路蔺家坡还房小区 26栋 2层。

法定代表人：张浩，该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2023年 7月 11日，本院依法裁定受理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天金融”）重整案，并于同年 7月 12日指

定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。同年 7 月 31

日，本院依法分别裁定受理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贵阳金控”）、贵阳中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天企

管”）、贵州融汇物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融汇物资”）、中天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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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城投集团”）、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

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贵阳房开”）、中天城投集团贵阳

国际金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金中心”）、中天城投

集团城市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城投城建”）、贵阳南明中天

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明房开”）、贵州中天城

市节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天节能”）、中天城投集

团遵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城投遵义”）重整案，并于同年 8

月 1 日指定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清算组担

任前述十家公司管理人。同年 9 月 25 日，本院依法分别裁定受

理珠海爱奇湾区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珠海爱奇湾”）、深圳

市中天南方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南方置业”）重整案，并

于同日指定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子公司清算组担

任前述两家公司管理人。

2023 年 11 月 22 日，中天金融、贵阳金控、中天企管、融

汇物资、城投集团、贵阳房开、国金中心、城投城建、南明房开、

中天节能、珠海爱奇湾、南方置业、城投遵义（以下并称“中天

金融等十三家公司”）管理人向本院提交申请称，经管理人调查，

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之间存在高度关联性，为公平保障债权人

权益，申请将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。同年 11

月 24 日，本院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就实质合并重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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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及听证事项发布公告，告知十三家公司所涉债权人、出资人

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参会和异议权利。同年 12 月 1 日，本院以网

络方式组织召开听证会，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、审计机

构、债务人代表、出资人代表、工会代表、职工代表及相关债权

人参加了听证会。

申请人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管理人向本院申请：依法裁定

对被申请人中天金融、贵阳金控、中天企管、融汇物资、城投集

团、贵阳房开、国金中心、城投城建、南明房开、中天节能、珠

海爱奇湾、南方置业、城投遵义进行实质合并重整，理由如下：

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符合重整条件，且十三家公司为母子

公司关系，其他十二家子公司系中天金融全资子公司、控股子公

司或实际控制子公司，股权关联度极高，系存在直接或间接控制

与被控制关系的关联企业。其他十二家子公司受中天金融实际管

理与控制，在人员管理、财务及资产管理、业务经营、经营场所

及办公设备管理等多方面没有独立意志，且各子公司与中天金融

之间及十二家子公司彼此间存在大量关联债务及关联担保。因十

三家公司存在极强关联性，且法人人格高度混同，上述十三家公

司实际并不具备独立的法人人格。同时，因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

司之间存在大量关联往来，彼此间债权债务混同情况复杂，财产

区分困难，强行区分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的财产成本过高，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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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厘清和追索往来债权及担保责任面临循环往复的困难，不利于

节约司法资源与债权人利益保护，管理人结合已开展的财产调查、

债权申报与审查工作查明，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资产与负债不

相匹配且偿债资源分布不均衡，若单独重整，即使部分关联企业

债权人的债权清偿率较高，也是由于关联企业间不当关联关系所

致，将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公平清偿权益。同时，十三家公司之间

关联担保情况复杂，大部分金融负债均因担保关系、共同借款关

系涵盖多个法律主体，若庞大且混乱的关联方债权债务通过单独

的重整程序相互追收，必然增加重整难度，影响重整方案的可操

作性，甚至拖延重整效率，最终将损害全体债权人的清偿利益。

实质合并重整一方面能够依法解决关联往来及财产混用问题，另

一方面有利于提升重整效率，能够最大程度保障全体债权人公平

受偿权益，具有适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，能够最大程度维护全体

债权人利益和诉求，保障各企业整体重整成功。综上，请求依法

裁定对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重整。

本院审查期间，债权人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、恒大人寿保

险有限公司及城投遵义自然人股东杨婷对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

司实质合并重整提出异议，主要理由包括：1.中天金融曾是公众

上市公司，公司治理方面有着严格的监督，不存在法人人格高度

混同的可能，单独重整不会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；2.恒大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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寿的债权设置有抵押担保，如果实质合并，其只能从统一财产中

获得清偿，不能既从债务人又从担保人处获得清偿，预计其清偿

率将大幅度下降，且若重整方案将有价值的资产用于清偿部分公

司债务，将违反公平清偿原则；3.城投遵义的资产明显大于负债，

不符合重整条件，系独立法人实体，不应与其他公司实质合并重

整。

根据管理人提交材料，以及实质合并重整听证会情况，本院

查明如下事实：

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的信息、中天金融年报

披露情况及审计机构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（以下简称“天职国际”)出具的审计材料，中天金融直接持有

贵阳金控、融汇物资、城投集团 100%的股权，间接持有中天企

管、贵阳房开、城投城建、国金中心、南明房开、南方置业 100%

的股权，间接持有中天节能 60%、珠海爱奇湾 49%、城投遵义 91%

的股权；贵阳金控、融汇物资、城投集团、中天企管、贵阳房开、

城投城建、国金中心、南明房开、南方置业均系中天金融全资子

公司，中天节能、城投遵义均系中天金融控股子公司，珠海爱奇

湾系中天金融实际控制子公司。中天金融实际管理与控制其他十

二家公司。

根据审计机构天职国际出具的审计材料，审计机构对中天金

融及其子公司从统一管理、共用人员、共用资产、关联往来、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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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调拨以及相互担保等多个财务角度进行财务混同情况分析，以

同时涉及四个或四个以上混同事实作为判断是否构成法人人格

高度混同事实的标准，在排除经营状态良好、能够自负盈亏，且

仅作为混同主体中的利益输送方而非利益接收方，不占用其他公

司资源的企业后，筛选出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为存在法人人格

高度混同的重整企业。

根据管理人调查及审计机构天职国际提供的材料，中天金融

等十三家公司主要混同情况如下：

在人员管理方面，根据各重整企业工商登记信息情况以及中

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出具的《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关于人员混

同情况的说明》及人事决策等相关材料、董监高交叉任职梳理表，

各子公司人员薪资、晋升均需经中天金融审批；部分子公司存在

法定代表人、高级管理人员互相兼任、交叉任职的情形；也存在

有部分员工劳动合同签订单位与工资发放单位、社保缴纳单位、

实际服务单位不一致的情形。

在财务及资产管理方面，根据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出具的

《关于印章使用及付款权限等混同情况的说明》《关于财务及资

金管理混同情况的说明》以及天职国际出具的审计材料，中天金

融下属子公司缺乏独立的财务管理和决策权，部分重大财务管理

事项均由中天金融统一审批，重大融资业务及对外担保均由中天

金融决策。中天金融下属子公司之间资金可以互相调配，存在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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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调账操作，资金往来频繁。中天金融与其他十二家公司之间款

项划拨大多较为随意，一般是由中天金融发出划拨指令，各公司

根据指令遵照执行，且各公司之间并无债务催收行为。中天金融

等十三家公司部分资产所有与占有难以区分，对资产的使用绝大

部分是无偿使用，仅有少数公司之间签署了资产租赁协议。中天

金融等十三家重整公司之间内部资金往来存在无借款协议、不支

付利息的情况。中天金融等十三家重整公司之间金融负债担保关

系、共同借款关系存在大量涉及多个法律主体的情况。

在业务管理方面，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均开展房地产开发

或配套相关业务。其中中天金融、贵阳金控、中天企管、城投集

团、贵阳房开、国金中心、城投城建、南明房开、珠海爱奇湾、

南方置业、遵义城投开展了房地产开发相关业务，融汇物资是为

相关房地产开发公司提供零售采买服务，中天节能则是为房地产

项目提供配套供暖服务，十三家公司之间彼此配合，构成完整的

房地产开发项目链条。另，其他十二家公司依托中天金融开展生

产经营，存在业务重合。其余十二家公司在贵阳市内开展房地产

项目开发及配套设施服务时，也多利用中天金融的品牌优势开展

生产经营。

在经营场所、办公设备管理方面，根据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

司基本信息表、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关于重要资产使用情况梳

理表、办公场所情况梳理表，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存在注册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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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相同及经营场所、联系方式混同情形。其中，中天金融、贵阳

金控、中天企管、融汇物资、城投集团、国金中心、中天节能的

注册地址和办公场所均为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中天路 3号 201

大厦，中天金融、贵阳金控、中天企管、融汇物资、城投集团、

国金中心、中天节能存在经营场所相同及办公设备共用的情况。

此外，中天金融、贵阳金控、中天企管、融汇物资、城投集团、

贵阳房开、城投城建、国金中心、中天节能、南明房开、珠海爱

奇湾、南方置业存在联系方式相同的情况，办公场所和联系方式

混同十分明显。

本院认为，人民法院在审理企业重整案件时，应当尊重企业

法人人格的独立性，以对关联企业成员的困境原因进行单独判断

并适用单个重整程序为基本原则。当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

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、严重损害

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，可例外适用关联企业实质合并重整方式

进行审理。本案中，审查集团公司中天金融及其子公司的实质合

并重整，应从是否同时具备以上法定实质合并条件进行分析。

首先，关于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是否互为关联企业问题。

从股权关系及审计情况可知，中天金融与其他十二家公司之间通

过股权形成直接或间接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，公司间存在重大影

响关系或特别密切经济联系，故应认定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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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企业。

其次，关于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是否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

同问题。从上述事实及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意见可知：第一，从

统一管理、共用人员、共用资产、关联往来、资金调拨以及相互

担保等财务混同指标进行审计筛选，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因同

时具备四个及以上混同情形具有高度混同特征。第二，中天金融

等十三家公司为母子公司关系，其他十二家公司均受中天金融实

际管理与控制，在人员管理、财务及资产管理、业务经营、经营

场所及办公设备管理等多方面缺乏独立意志，实际并不具备独立

的法人人格。由此，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存在极强的关联性，

具有多种混同情形、缺乏独立法人意志，已构成法人人格高度混

同。

再次，关于区分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财产的成本是否过高

问题。根据管理人调查及审计机构出具的材料，中天金融等十三

家公司资产与负债存在高度混同情形，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彼

此间关联往来及交叉担保金额巨大。且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财

务管理严重混同，通过财务记载难以准确还原客观真实状态。在

担保众多、财产抵押质押繁杂的情况下，对十三家公司的资产及

负债进行调查、性质判定、调整及回收，必将耗费大量时间成本，

产生过高财产区分费用，将直接损害债权人整体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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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，如果分别单独重整是否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

问题。第一，如果单独清理、分别制作重整计划，可能导致部分

公司承担不属于自己的负债，或者丧失属于自己的资产，各公司

之间的清偿率不一，将造成债权人间不公平受偿。第二，中天金

融等十三家公司之间财产高度混同，已难以还原各公司真实资产

负债状况。一方面，如果强行区分财产，会另行产生区分财产的

成本，减少用于清偿的财产，反而不利于债权人清偿。另一方面，

若抵销十三家公司间的债权债务，更有利于集中偿债资源。第三，

实质合并重整能够保留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运营链条的完整

性，从而有助于整体引入外部重整资源和保有经营效能，进而增

加关联企业重整价值，最终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。第四，就有

财产担保债权人及其他优先债权人而言，其优先受偿权或其他法

定优先权的权利性质及清偿顺位并不因实质合并重整而发生变

化。故分别适用单个重整程序会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，

实质合并重整更能最大程度保障全体债权人的公平清偿。

综上所述，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之间法人人格高度混同，

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，分别重整将严重损害债权

人公平清偿，对其实质合并重整有利于提高重整效率、降低成本、

增加重整可能性，综合考虑相关情形，本院对中天金融等十三家

公司管理人提出的实质合并重整申请予以准许。由于中天金融系

中天金融等十三家公司中的核心控制企业，故本院确定以中天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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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为重整主体，对十三家公司进行实质合并审理。

基于以上理由，听证程序中利害关系人关于中天金融等十三

家公司实质合并重整提出的异议不成立，本院不予支持。

据此，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四条、第七十一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:

对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、贵阳金融控股有限公司、贵

阳中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、贵州融汇物资有限公司、中天城投集

团有限公司、中天城投集团贵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中天城投

集团贵阳国际金融中心有限责任公司、中天城投集团城市建设有

限公司、贵阳南明中天城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、贵州中天城市

节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、珠海爱奇湾区发展有限公司、深圳市中

天南方置业有限公司、中天城投集团遵义有限公司进行实质合并

重整。

如不服本裁定，可在本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贵州省高

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长      刘晓

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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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员      彭  

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员      袁波

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员      居丽

卿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判 员      张  

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[核对位置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[院印]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助理      粟  

李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助理      陈永

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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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官助理      张洪

齐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      龙珍

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记 员      曾明

睿 


